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承办赛事奖励发放标准
为激励我院学生积极参加各种计算机类科创竞赛，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与实践创新能力，同时依据校团委科创竞赛相关管理文件及学院的资源状况和赛事的重要程度，特制定本奖励发放标准文件，以明确对在相关赛事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学生的奖励规范。

一、适用赛事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哈工大威海计算机学院承办的以下赛事：
1. 全国大学生嵌入式芯片与系统设计竞赛
2. 中国高校智能机器人创意大赛
3.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
4. 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ICPC）
5. 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
6. 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 - 移动应用创新赛
7. 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 - 网络技术挑战赛
8. 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 - 人工智能创意赛
9. 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
10. 全国大学生物联网设计竞赛
11. 全国大学生软件创新大赛
12. 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 - 大数据挑战赛
13. 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 - 团体程序设计天梯赛
14. 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
15. “中国软件杯”大学生软件设计大赛
16. 百度之星•程序设计大赛
17. 全国大学生计算机系统能力大赛
18. 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与对抗技术竞赛
19. 全球校园人工智能算法精英大赛
20. “龙芯杯”全国大学生计算机系统能力培养大赛

2、 奖励等级及金额
（一）保研赛事（不降等）
1. 国家特等奖：2000 元
2. 国家一等奖：2000 元
3. 国家二等奖：1500 元
4. 国家三等奖：1000 元

（二）保研降等赛事
1. 国家特等奖：2000 元
2. 国家一等奖：1500 元
3. 国家二等奖：1000 元
4. 国家三等奖：800 元

（三）非保研赛事
1. 国家特等奖：1000 元
2. 国家一等奖：1000 元
3. 国家二等奖：800 元
3. 国家三等奖：500 元
本规定中的所有奖金均以参赛获奖团队为单位发放，由获奖团队内部自行分配。
三、奖励发放流程
1. 年度赛季结束后，由赛事承办方统计获奖学生名单、奖项等级等信息，提交至学院教学管理部门审核。
2. 教学管理部门审核通过后，学院相关负责人将获奖信息及对应的奖励金额提交至学院财务部门。
3. 财务部门按照规定流程，将奖金发放至获奖学生的个人银行账户。

四、监督与管理
1. 学院设立监督小组，对奖励发放过程进行全程监督，确保奖励发放的准确性与公正性。
2. 奖励发放名单需在计算机学院官网进行不少于3个工作日公示。
3. 若发现有虚假申报、冒领等违规行为，将追回奖金，并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关责任人相应处罚。

五、附则
1. 本标准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5]2. 根据校团委规定，非本学院学生团队参与学院负责竞赛的，按照相同标准发放赛事奖励。
[bookmark: _GoBack]3. 如遇特殊情况或赛事规则有重大调整，学院将适时修订本标准。
